评  审  授  权  书
招投标中心：

为顺利完成我单位采购编号为          的 厦门大学      项目采购评审工作，现我单位就项目开评标过程各项工作授权如下：
1.唱标会议安排

委派              代表本单位参加唱标会议（无参加人员可不填）；

2.评审工作安排

□委派         代表本单位作为采购人代表参与评审工作；同时委派          列席评审会议（无列席人员可不填）；

□不委派代表参与评审，仅委派        列席评审会议。本单位全权委托贵单位按规定程序抽取专家并接受评审结果；

3.额外推荐专家（仅适用于科研仪器设备）

□推荐         作为评审专家参与评审工作（须符合附件中的专家基本条件，发放评审费，）。

本授权书仅对该项目有效，授权人无转委权，特此授权。

                     经费负责人（签字）：

采购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在确定的评审工作安排前“□”打“√”，参加唱标会议的人员按规定不得再作为评审委员会成员，落款处由经费负责人签字或由单位盖章均可；
2．参加唱标和评审人员应自觉遵守《评审委员会（小组）成员行为准则》、《招投标工作人员行为准则》和《厦门大学招标采购评标工作纪律》；
3.采购人代表需要在评审前介绍项目背景和技术需求的，应当事先提交书面介绍材料，介绍内容不得存在歧视性、倾向性意见，不得超出采购文件所述范围；采购人代表有权监督评审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及向有关部门报告评标中发现的违法行为；

4．推荐的评审专家需满足《厦门大学采购评审专家及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规定的基本条件（附后，请正反双面打印）。
   5. 建议采购单位务必派人参与评审或列席开标、评审会议，监督、了解项目采购情况。
附件：

厦门大学采购评审专家及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

第五条 评审专家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廉洁自律，遵纪守法，无行贿、受贿、欺诈等不良信用记录；

（二）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且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8年，或者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

（三）熟悉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法规；

（四）承诺以独立身份参加评审工作，依法履行评审专家工作职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不满70周岁，身体健康，能够承担评审工作；

（六）没有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七）采购管理部门要求的其他条件。

对评审专家数量较少的专业，前款第（二）项、第（五）项所列条件可以适当放宽。

评审委员会（小组）成员行为准则
一、评审委员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独立、客观、公正地对投标文件提出评审意见，并承担个人责任，不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的干预。
二、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请主动申请回避。
三、评审会议开始前，请关闭一切通讯工具或设置来电铃声为静音状态并交由工作人员集中收存会场内，在评标结束后予以归还。
四、在评审会议上，不得发布带有、倾向性等影响其他评委公正评审的言论，不得将自身意见强加给其他评委或诱导其他评委认同。
五、评审委员之间不得私下互相串通压制其他评委的意见,也不得私下达成一致意见，违背公正、公平、公开原则。
六、用户代表陈述采购项目的用途和使用要求时，不得超出采购文件的范围或改变采购文件的实质性内容；不得明示或暗示采购项目的意向中标人或发表不利于公平公正评审的言论。
七、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时，不得向投标人提出带有暗示性或诱导性的问题，或向其明确投标文件中的遗漏和错误。
八、严格遵守政府采购评审工作纪律，除解答有关方面对政府采购评审工作中有关问题的咨询或质疑外，不得向外界泄露评审情况，不得将评审资料带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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